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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0rn v‧ Sweden

(剝奪HIV感染者之人身自由)

歐洲人權法院第二庭於2005/l/ZS 之裁判

案號 ‥ 56529/00

黃昭元* 、 郭思岑** 節譯

判決耍 旨

1.本院認為評估 「為了防止傳染性疾病之散布」 而 「留置人民是

否合法」 的標準在於該疾病的散布是否有害於公眾健康或公共安全 、

是否已經考慮過其他較小侵害手段但認為其他手段仍不足以保障公共

利益 ， 而必須以留置感染者為最後之手段0 未符合這些標準的留置措

施不具有任何合法性0

2.本院認為在本案中 ， 封聲請人進行強制隔離並非為了防止聲請

人散布 HIV，在考慮過其他較小侵害手段' 而認為這些手段不足以保

護公共利益的最後手段o再者， 本院認為 ，相關機關延長聲請人之強

制隔離期間達七年之久 ， 最後他被強制安置於醫院的時間總計約為一

年半， 其並未在防止散布HW之需要與聲請人的自由權問取得平衡。

3.從而本案有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項之情形 o

涉及公約權利

* 國立臺濘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國立臺戀犬學法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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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 人身 自由

事 寅

程序 (略〉

本案之背景
8′聲請人出生於1947年' 為

同性戀者o聲請人於1994年時被

發現感染人類兔疫缺乏病毒

(HIV ' human immun0de扭CienCy

virus)(以下簡稱田V)，]聲請人曾

將病毒傳染給一名 19歲的男性，

該名男性於1990年開始與聲請人

有性行為 o

l 譯者註﹕HW 感染與愛滋是兩個相
關連但並非完全相同之名詞。人類免
疫 缺 乏 病 毒 (Human immunode赶-

cieney virus)會8巠由腎豊液而感染， 一

旦感染 ， 病毒會破壞免疫系統中的
CD4十細胞 ' 而使 身體 的 免疫力 下

降o當感染者身體的 CD4+細胞減少
到最低時﹐便稱為 「後天免疫缺乏症
候 群 」 (acquired inlInun0de趕CienCy

syndrome) ， 即俗稱之愛滋病
(AIDS)。 因此感染 HIV 病毒並不等
於患有愛滋病'兩者應予區別o…v
感染者若有良好的照護﹐即使經過十

幾年或甚至更久，也不會成為愛滋病
串‵ o

9.一彳立郡醫療官(cOunty
medica1 of玨cer)於 1994 年時 ， 根據
1988 年傳染病法(1988 Infectious
Diseases Act)對聲請人作成以下

指 示 (instructi0ns) ‥

(聲請人〉 不得在未告知其

為HIV感染者之情形下， 與其性

伴侶發生性行為 o 聲請人必須使
用保險套o 聲請人必須節制飲

酒 ， 不得飲酒過度影窖其判斷

力 ， 而使他人處於感染HIV之危

險中 o聲請人於進行身體檢查‵

手術‵ 注射‵血液測試前或有其
他流血之可能時， 須先告知相關

醫療人員其為 HIV感染者o聲請
人亦必須告知牙醫師其為 HIV感

染者o再者，聲請人不得捐血‵

捐贈器官或捐贈精予o 聲請人必

須再度就醫 ， 並依郡醫療官之安

排定期與醫師會面 o

聲請人的就醫記錄中是否按

1988 年的傳染病法規定記載了上

述指示 ， 尚有爭議o但聲請人於
1994年9月 1 日同時獲得口頭與

書面指示，則無爭議0



424 Enhorn v. Sweden 

10. 1994 9
1994

11

1994 10 11

11. 1995 2 2
(County

Administrative Court)
1998 38

HIV

HIV

12. S.A.

1995 2 16

HIV

HIV

13. 1995 2
16

1998
38

424 Enhorn v. Sweden 

10. 1994 9
1994

11

1994 10 11

11. 1995 2 2
(County

Administrative Court)
1998 38

HIV

HIV

12. S.A.

1995 2 16

HIV

HIV

13. 1995 2
16

1998
38

424 Enh0n1 V˙ Sweden

10﹒ 聲請人在 1994 年 9 月 曾

與郡醫療官有過三次會面 ， 1994

年1l月則有過一次o郡醫療官也

曾進行過兩次的家訪。郡醫療官

在 1994年10月與1l 月間曾經傳

喚過五次聲請人 ， 但聲請人都沒

有出現o

11.郡醫療官於1995年2月 2

日 向 郡 行 政 法 院 (County

Administrative Court)提 出 聲請 ， 要

求法院根據1998年傳染病法第38

條下達強制隔離令， 將聲請人安

置於醫院達三個月之久，

聲請人在法院記錄中的陳述
如下︰

在他知道他自 己是HIV 感染

者後， 就幾乎沒有任何性生活0

從那時候開始 ， 他只想和其他的

HIV 感染者發生性關係0聲請人

不想會見郡醫療官或去看精神科
醫師 ， 他對就醫的情形相當滿

意，希望可以每個月定期就醫0

郡醫療官特別陳述道︰

聲請人現在的性生活或許不

甚活躍，但經驗顯示，一旦有機
會時 ， 他就很可能和他人發生性

關係， 尤其是和年輕人， 完全不

考慮後果o (聲請人) 不願意面對

他的情況， 不想改變他的行為 ，

他扭曲事實以壤他自 己無須為任

何事負貴o 為了耍壤 (聲請人)

改變行為 ﹐ 實有必要讓聲請人看

精神科醫師 o 考慮聲請人抗拒改

變行為等情形 ﹐ 聲睛人有散布疾
病的危險乃不爭之事實。

12﹒S﹒A﹒為一位主任醫師 ，也

是精神科的專家，他曾在感染中
心的精神病房中見過聲請人兩
次 ， 他在 1995年2 月 16 日特別

向郡行政法院說明 ︰

聲請人知道其為 HIV 帶原者
後非常焦慮， 嘗試以酒精來緩解
這種焦慮0他說為了要能入睡，

他晚上都耍喝三種很烈的啤酒 o

他已經嚴重酗酒一段時間了 ， 不

過這不只是因為他感染了 HIV病

毒，也因為他失業的緣故0〈聲請

人) 缺乏與社會的接觸 ， 成為社

會局外人加上酗酒 ， 都會增強他

追求毀滅性的性關係之風險0

13. 郡行政法院於 1995 年 2

月 16 日的判決中 ，認聲請人違反

了郡醫療官之指示，依照 1998年

傳染病法第 38條，命令聲請人接

受三個月的強制隔離o

該命令即刻生效，但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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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向醫院報到 ﹔ 警方因此於

1995年3月 16 日將聲請人送至醫

院 。

14′聲請人上訴，但上訴行政

法 院 (Administrative C0urt 0f

Appea1)維持郡行政法院上述命令
以及後績的其他命令 ， 因此聲請

人被強制隔離的期閭 ， 每經六個

月就被延長一次 o

15′聲請人在強制 隔離期

問 ， 每天都有機會和醫院員工一
起到戶外走走 ， 但不得自行出

門 o 同時他在醫院員工的陪伴之

下 ，也可以在醫院的庭園中進行
各種活動o聲請人曾多次從醫院

潛逃，第一次是在 1995年4月 25

日 o聲請人自動與警方聯繫，警
方於1995年6 月 11 日將聲請人

送回醫院0聲請人於1995年9月

27 日再度逃跑， 警方最後在 1996

年5月 28 日時找到了他0聲請人

於1996年ll 月 6 日第三度潛逃，

但於1996年H 月 16 日 自動回到

醫院o他在 1997年2 月 26 日四

度逃離醫院，直到 1999年2月 26

日才又回到醫院o

在1999年2月 26 日到同年3

月 2 日之間 ，聲請人都被監禁在

他自己的房閭中 o

16.郡醫療官在 1999 年4 月

14 日向郡行政法院聲請延長聲請

人的強制隔離期閭 0根據1999年

4月 20 日錄影的聽審記錄， 聲請
人有以下特別之說明 ︰

在 1994年之前，他一年有 10

到 12次性關係o他的性伴侶有一

些是熟人， 有一些是在公園或其

他地方遇見的陌生人。 他遇見那

個男孩時， 男孩為15歲， 男孩不

論在情感上或性事上都採取主動

的攻勢0(聲請人) 今天知道了他

將HIV傳染給那名男孩 ，對此感
到很後悔o 聲請人和一位親戚有

較長期的性關係 ， 該位親戚有精

神上的疾病 ，在這段關係中 ，也

是該位親戚採取主動 o 聲請人在
1997年 (2 月 26 日) 到 1999年

(2月 26 日) 的在逃期問中 ，不
曾有過任何性行為 o 他採取了預

防措施以避免散布疾病 ， 這期間

他曾兩次就醫 ， 這兩次他都有告

知醫生他為 HIV 感染者o他大部
分的時間都不與他人往來0 他在

1997年10月至1998年6月以及

1998年8月至1999年2月間，住

在一晨場旅館中 ， 在這兩段期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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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 ，旅館客滿，他則在外露營0

他犬部分的時問都花在購物 、做

菜、看電視、把錢花在樂透遊戲
上以及喝喝啤酒 o他一週喝掉 6

瓶很烈的啤酒 ， 但從不曾喝醉

過 。 他希望自 己住在一層公寓

中 ﹐ 以疾病津貼自給自足0他幾

乎沒有性慾 ， 將來也會拒絕所有

的性關係 o如果他可以免於被強

制隔离隹' 他願意遵守郡醫療官的

指示 o

17′晨場旅館的主人為聲請

人作證，記錄如下﹕
〈聲請人〉 在 1997年 10 月

至1998年6月及1998年6月之
1999年1 月期問 ， 以化名投宿於

他的農場旅館。 晨場主人在聲請

人投宿期問中 ， 幾乎每天都會和
聲請人聊聊天o (聲請人〉 沒有打

援過任何人，也沒有跟他人有私
人交情o 他通常一天去購物一

次，通常是買啤酒 ，〈證人) 預估

他一夭喝掉 4 瓶到 6 瓶的啤
酒… o (聲請人〉 曾經有幾次去斯

德哥爾摩(St0ckholm)或諾克平

(N0ITk6ping)處理錢的問題…o 然
而他去諾克平主要是去小酒

館… o 〈證人〉 不認為 (聲請人)
在住在旅館期問有過任何的性關

係O

18'P﹒H 為一主任醫師 '他也

於 1999年4 月 16 日到法院為聲

請人飲酒的情形提供證言 0P‧H﹒

從 1995年7 月 31 日開始就對聲

請人做過多次檢驗，檢查他肝的

健康 ， 他並沒有發現任何的異

常o 最近一次的檢驗是 1999年3

月 18 日 ，該次檢查顯示聲請人的
肝很健康 o

聲請人回到醫院後'一直與
一位精神科的主任醫師 C'G˙作諮
商，但CG並不隸蜃於醫院o

19﹒P﹒N﹒為精神科主任醫師 '

隸蜃於收容聲請人的醫院的特別
照護中心 ﹐ 他也向法院提出說

日月 o聲請人被強迫回到醫院後，

P˙N‧曾三度試I與他談話，但都不

成功0他聲稱他在 1999年3月最
後一次試I與聲請人談話時 ， 聲
請人遠朝他衝了過去oRN認為 ，
聲請人自 1996年 10 月 10 日起就

沒有什麼正面的進展'那天是RN﹒

最近一次有關於聲請人情況的正
式記錄 ， 記錄中特別對聲請人的

狀況有下列的評估︰

聲請人為妄想性人格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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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fan0id Pef80na1ity Di80rder) ， 也

有酗酒的問題 。 我認為聲請人完

全沒有生病的感覺， 也不認為自
己生病 。聲請人喜妤和年輕男子

發生性行為 ， 可能因酒精而有精

神心理的功能性障礙， 不時有妄
想性人格疾患的症狀 〈接近有精

神病〉 ， 加上他過去的危險行為 ，
以上總總從傅染病散布的觀點而

言，都不利於傅染病之防治0考

慮所有因素之後 ， 尚不能完全排

除依1998年傳染病法延長聲請人

留置期間 ， 以減少或限制HW傳

染的可能性0

20﹒ B‧S 為 為 院特別 照護中 心
的心理醫生 ﹐ 他曾與聲請人有過

一次談話， 他也在 1999年4月 8

日提出證詞oBS認為聲請人的心

智能力在平均水準之上 ， 但他似
乎很不成熟、很脆弱 ， 且有多疑
和容易分心的徵兆o

21﹒郡醫療官在法院的證詞
記錄如下 ﹕

聲請人在過去兩年的在逃期

間 ' 曾經兩度就醫，經證責後發
現聲請人兩次都有告知他染有

HIV (但1995年9月至19﹪年5

月他潛逃在外時'他有三次沒有

告訴醫療人員其為 HIV 感染者的

記錄 o ) 再者 ， 〈聲請人〉 〈最後〉

接受了他將 HIV 病毐傅染給他從

1990 年初期就開始有長期性關係

的一位年輕人的事實 o 同時聲請
人也同意簽署一份醫療計晝 ， 並

同意和他自 己選擇的兩位醫生進

行諮商…0這些都顯示 〈聲請人〉

在面對醫療的態度上開始有了進

步 o然而，聲請人是否已經確實

改變他對其有傳染疾病風險的態

度， 則尚未確定0他繼繒顯示他

仍無法接受那些他應獲得的援助

與支持﹔他拒絕和精神科醫生P﹒N﹒

與心理師 B﹒S˙進行諮商o此外﹐

郡醫療官在與 (聲請人) 〈最近〉

曾自願接觸的醫生 〈P.H﹒與C﹒G﹒〉

聯繫後 ， 認為聲請人有一部分是

基於經濟原因才接受這些諮商

(因為聲請人必須有醫療證明才

能繼績獲得疾病津貼〉 ， 一部分是

因為他希望能被判定其心理狀態

係健康，並不是 〈因為〉 自願開

始治療而就醫0(聲請人) 與相關

醫生會面時， 完全沒有談到關於

傳布疾病的風險的事情。(聲請
人) 並沒有正式簽署任何醫療計

晝0總結而言，郡醫療官認為 ，
聲請人被釋放後， 不會自動遵守

相關指示 ， 也不會避兔將疾病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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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給他人o

至於聲請人肝功能的測試，
這些測試雖然是在聲請人被強制
隔離於醫院時進行， 卻不是在聲
請人有酒精中毐的情形下進行
的 ， 因此郡醫療官對這些報告有
所懷疑o

22′郡行政法院於 1999 年 4

月 23 日作成判決， 基於以下理由

認為聲請人應被強制隔離︰

〈聲請人) 為HIV 帶原者，
帶有HIV病毐o他自 1995年2月

開始被交付強制隔離， 在這段期

問中曾多次逃離醫院， 最近一次

逃離的時問有兩年多之久0過去

這兩年間他不曾與郡醫療官或醫
生有任何聯繫 。 顯然由於有被發

現的風險，他定期改變化名 ，過

著很有規律的生活0疾病感染者

要能擁有自由的生活必須付出許

多努力 o(聲請人) 在被強制隔離
之前， 並無法遵守指示0接著他

又一直拒絕醫院特別照護中心的

醫生與精神科醫生的協助 ， 而以

逃避與不信任、 以及逃離醫院來
回應這些協助0(本院〉 認為 (聲
請人〉 無法接受關於 HIV 感染的

相關資訊，他需要協助以處理此

緊急情況0證據顯示 (聲請人)

依舊逃避治療 ， 很有逃離的可能
性o(本院) 不認為 〈聲請人〉 沒
有濫用酒精的情形 ， 且本院認
為 ， 〈聲請人) 很可能因為其飲酒
的關係 ， 而無法控制他的性行
為 o基此，(本院) 認有理由假設
若 〈聲請人) 為自由之身，他將

不會遵守指示， 而有散布HIV感

染的風險o

23.聲請人在 1999年6月 12

日再度從醫院逃離，下落不明 o

同時他也根據精神科主任醫師

C˙G之前於 1999年5月 14 日提出

的意見， 向上訴行政法院對上述

判決提起上訴o該份意見特別說
明‥

其他精神科醫生及心理醫生

根據過去的檢查所提出的意見幾

乎一致認為 (聲請人〉 為妄想性
人格疾患 ， 也有濫用酒精的情

形 o「濫用」 一詞在精神病學上的

定義為有不當使用物質的情
形… o這個診斷應與酒精依賴有

所區別 ， 酒精依賴指的是無法自

我克制及因為社會因素而有強迫

使用酒精的問題，較雞處理。「妄

想性人格疾患」 診斷的定義則為

多疑，對他人缺乏信心，經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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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人的動機不懷好意0根據 「妄

想性人格疾患」 本身 的定義可得

知此症狀從病人成年起即存在於

病人的人格中 。 由於病人認為此

一人格失調乃是他自 己的一部

分， 光有改孌的動機通常遠不足

夠 o說病人沒有病識感是錯誤的

說法， 因為妄想性人格疾患不被

認為是疾病 ， 而是人格的變異，

雖然人格的變異可能會使病人與

他人及社會的關係變的很複雜0

當這些關係變複雜時 ， 病人可能

會展現出不同的症狀 ， 例如憂

為、焦慮等等o(聲請人) 在與我
的 (會面〉 中相當開放且健談0
當他談及他在學校的經驗時 ， 出

現了各種不同的情緒0他也對那

些年出現在他生命中的其他人表

示同情。他也能夠為他所犯的錯

誤承擔部分的貴任 ， 而不將錯誤

歸貴於他人o 然而他不談他成年

後的生活，對他於1994年9月被

告知感染 HIV 之後這幾年的事件

更是守口如瓶o他對郡醫療官以

及感染病房的工作人員的態度幾
近憎恨 ， 他認為這些人持績不斷
地騷擾他o 〈聲請人) 覺得他在

1994至ˍ11995年閭受到迫害，這可

被解釋為妄想症的症狀 o 他從

1996 年開始就不再有被迫害的感

受 ， 尤其是自從他獲得自 由之

後o 至於性關係， 聲請人曾自陳

他偏好跟17歲左右的男孩發生性

行為 ， 他對青春期前的男孩沒有

什麼與趣o他從 1996年起就一直

維持獨身 ， 不曾再有任何性慾或
性幻想 o 他清楚地知道他帶有

HIV，也小心翼翼地強調他並不懼

怕死亡o他對於…v 感染的治療

保持負面的態度， 其原因在於這

些治療有副作用 o最重耍的原因

可能是， 由於他必須受到重重檢

查 ， 故這些治療會限制他的自

由 o〈聲請人) 主動表示他希望能

依他的意願有更進一步的談話0

當我問他這些談話有 沒有可能和

郡醫療官及感染病房工作人員合

作，成為治療計晝的一部分時，
其回答為否定 ， 理由在於他若得

放棄這場戰爭，他會感到很羞恥0

C˙G˙的結論認為，聲請人符合
妄想性人格疾患的要件 ， 根據先
前的資料，聲請人有酒精濫用但
沒有酒精依賴的問題oC′G的意見
認為， 日常的語彙會將聲請人描
述成怪人，但並非有心智上的閂
題 o 至於聲請人可能有將…V傳

染給他人的風險一事，CG認為任
何人跟他自 己都沒有辦法對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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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麼 ， 只能純粹臆測 o 不過判
斷聲請人是否有將病毐傳染給他
人的風險之最重要指標 ， 應該是
他在逃幾年問的行為0

24′上訴行政法院在 1999年6

月 18 日的判決中駁回聲請人的上

訴 o 聲請人向最高行政法院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0urt)才是

起上訴，於…99年 10 月 5 日被

駁回 0

28郡醫療官在 1999年 6 月

之後， 曾多次聲請延長聲請人的
強制隔離期問 ， 且皆獲法院准

許 o 直到 2001 年 12 月 12 日 郡行

政法院才駁回郡醫療官之聲請﹐

因為法院認為聲請人下落不明 ，

無法獲得任何關 於聲請人行為 、

健康狀態等等資訊 o

26′郡醫療官似乎從 2002 年

開始就知道聲請人的下落 ， 但郡

醫療官評估認為沒有理由再延長

聲請人的強制隔離期問 o

相關國內法規範與實踐

27′1988 年傳染病法將傳染

病分成社會危險性傳染病與其他

傳染性疾病 o被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 〈HIV) 感染的疾病被認為係社

會危險性傳染病 01988 年傳染病
法的相關規定如下︰

第5條

「 君崢 言義 會 (c0unty Counci1) 有

義務確保該地區對傳染病之防止

採取必要之措施…」

第6條

「每一郡皆須有一名郡醫療
官…」

第13條

「有理由懷疑其感染了社會
危險性傳染病者， 應即時就醫壤
醫生進行檢查、採取所需的樣本
以確認其是否染有社會危險性疾

病 o其亦有義務遵守醫生所為之

指示 o 當染有社會危險性傳染病

者陳述其曾經與他人有所接觸而

可能傳染疾病時， 上述規定亦適
用之o」

第14條

「感染社會危險性傳染病

者， 應向醫生提供關於其可能被

誰感染及其可能將疾病傳染給誰

等資訊 ， 其並應詳細交代可能的

感染源及可能已進一步造成感染

之處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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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唬荼

「醫生應對疑似社會危險者

性傳染病者， 為防止疾病散布之

必要指示 o這些指示可能是要求

其就醫、與衛生保健、在家隔離、

就業及就學 、 以及與其一般生活

注意有關之事項 o被感染者的醫

療記錄中應記載這些指示 o 醫生

應盡可能監督被感染者遵循這些

指示。」

第 17條
「郡醫療官得依被感染者之

請求或依職權 ' 以其認為最適合
之方式變更指示 o」

第25條
「若醫生有理由相信感染社

會危險性傳染病者或疑似感染上

述疾病者 ， 不會配合指示或沒有

遵守指示 ， 應立刻通知郡醫療

官 o感染者在未經醫生同意下即

終止治療者， 亦適用之o」

第 28 唬糸

「…郡醫療官在採取強制措

施前 ， 應在無散布疾病之風險

下， 先嘗試使被感染自願配合o」

第 30 條

「郡醫療官於接獲醫生通知

被感染者不遵守指示或有不遵守
指示之虞時 ， 應通知社會福利委

員會、警察機關以及主任觀護人
(principal pT0bati0n 0f赶Cer) o 郡醫

療官為上述通知時 ﹐ 應詳細說明

感染者的身分以及這些指示的意

義 o 若郡醫療官為確保感染者遵

守指示或認為相關資訊與傳染病

之防治無涉 ， 則得不提供上述資

訊 o 」

第 38 條

「郡行政法院於接獲郡醫療

官之聲請時 ， 若感染社會危險性

疾病者未自願遵守防止散布傳染

病必要之措施時 ， 應對其下強制

隔離令o 若法院有合理理由認為

感染者違反醫生或郡醫療官之指

示 ， 且此行為對疾病之散布有明

顯之風險時， 亦應下達強制隔離

令o 強制隔離的場所為地方政府

之醫院o」

第 39 條

「若等待郡行政法院下達隔

离隹令恐有危險，郡醫療官得下達

本法第三十八條之強制隔離令 o

隔離令下達後 ， 應立即交付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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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院確認o」

第 40 唬糸

「強制隔離之期問從感染者

依隔離令進入醫院之日起算， 最

長得為三個月 o」

第41條
「郡行政法院得依郡醫療官

之聲請' 不受本法第四十條最長
期問之限制 ， 延長強制隔離之期

問 ，但每次期間不得逾六個月 o」

第 42 條
「於無強制隔離之理由存在

時 ， 郡醫療官應立刻終止強制隔
離令…」

第43 唬糸

「被強制隔離者應獲得妥善

照顧o應供給其所需之支持與協

助 ， 並應鼓勵其改變態度與生活

方式以終止被限制人身自由之狀

態o根據本法之規定，被強制隔

离隹者之其他自由不得限制之0被

強制隔離者有工作及獲得適合其

年齡與健康狀態之身體訓練之權

利 o除非有例外之情形 ，被強制

隔離者每日應至少有一小時於戶
外活動之機會 o」

第 521ˊˍ紊

「郡醫療官依照 1998年傳染
病法所為之決定若與下列事項有

關 ， 被感染者得就系爭決定向郡

行政法院提起異議︰

1˙本法第十七條規定之指示 ;

2.本法第三十七條之暫時留

置 ﹔

3.駁回終止強制 隔離之請
求 ﹔ ‥﹒ 」

28.1998 年傳染病法並未就

關於散布危險疾病之刑事處罰而

有特別之規定0然而 ， 某些類型

之行為係構成犯罪 ， 受刑法之約
束o

1999年3月 ， 負貴檢討關於
傳染病之現行立法的國會委員會

提出報告(SOU 1999︰51)，委員會
認為 ﹕ 強制隔離只有在非常特殊

例外之情形始應為之0 委員會考
慮過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規定及

其他因素後，提議任何強制隔離
均應有期限限制 ， 最長三個月 ，

之後不得再為隔離0但截至目前

為止 ， 政府尚未向國會提出任何

修正法案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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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國際法規範與實踐
29′許多國內及國際會議都

已經通過不少章程或宣言 ， 特別

或一般地承認 HIV 感染者或愛滋

病患者之人權 。 以下列出一些為
例 ‥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
公室(O忸ce 0f the High C0mmis﹣

si0ner for Human Rights) 與聯合

國共同防治愛滋病計晝(the Joint

United Nati0ns Pr0gramme 0n

HIV/Aids)於 1988 年發布 了 「國 際

HIV/愛滋病人權方針」 o 這些方針

係依專家之建議 ， 將國際人權法

的原則與標準整合到 HIV/愛滋病
因應方案中 o該方針中標題 III

「國際人權義務與 HIV/愛滋病」

〈C 節 ︰ 特定國際人權於 HIV/愛
滋病之適用〉， 舉了一些關於特定

國際人權適用於 HIV/愛滋的貴
例 o例如第九目 「自由權與人身
安全」 ， 其規定為︰

「110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9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
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0任何人不

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 o 非依法
定理由及程序 ﹐ 不得剝奪任何人

之 自 由 o 』

111. 因此， 國家不得僅因為

個人為 HIV感染者， 即對之隔離

檢疫、將其留置於特別處所或以

隔離等方式恣意限制個人之自由
與安全o 國家不得以公共衛生

(public health)為由正當化其對
HIV感染者自由之限制o事賓﹣上，

讓HIV 感染者與愛滋病患融入社
群中 ， 並讓HW感染者參與社群

的經濟生活與公共生活 ， 對社群
產生助益， 才能確保公共衛生。

112﹒在例外的情形中 ， 若經

由客觀判斷後認為 HIV 感染者有
故意之危險行為 ， 得限制其自

由 o 這些例外的情形應以公共衛

生或刑法的一般條款規定之 ， 並

應有正當法律程序之保厙0

113﹒ 強制人民接受 HIV 檢驗

係對個人自由以及人身安全之侵

害 o 受到政府機構管理者或受刑

法處罰者，例如軍人、受刑人‵
性工作者、施打毒品者以及與男

性發生性行為之男性 ， 係處於弱

勢， 最常被強迫接受HW檢驗o

國家不得以公共衛生為由 ， 而正

當化強 制 HIV 檢驗 o 基於對個人

身體完整性之尊重 ， 檢驗必須在

自願之下進行， 且必須符合告知

之後同意之規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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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96 11 16 1997

2 26 1999 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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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b)

434 Enh0n1 V˙ Sweden

有關 「預防、治療、照護與

支持」 之方針6根據2002年7月

25 日至26日於日內瓦舉行的第三

次國際 HIV/愛滋病與人權會議之

討論，作了一些修改， 以反映國

際法上健康權關於 HIV 治療的新

準則o

歐洲理事會部長委員會
(C0mmittee 0f Ministers 0f the

C0unci] 0f Euf0pe)在 關 方〈〉 HIV 感

染倫理議題的建議書中 ， 就健康

管理有如下之建議(Appendix t0

Rec0mmendati0n NO˙ R(89) 14， I ﹒

Public health p0]icy' (‥﹒ Health
C0ntrols) ‥

「負貴公共衛生之機構︰

"應避免以無效或耗費成本

的暹境管理程序限制各種跨越國

境者之遷徙自由 ，移工亦包括在
內 o

"不得對 HIV 感染者或愛滋

病患進行檢疫隔離或隔離等強制

措施 。 」

當歐洲理事會部長委員會於
1989年 10月 24 日通過上述建議

書時 ， 瑞典代表根據部長代表會

議議事規則(RuleS 0f Pr0cedure Of

the meetings 0f the Ministers

Deputies)第 10‧2﹒d 條 ， 表示棄權 ，

並聲明瑞典政府不認為其受此建
議之拘束o

主 文

本案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5

條第1項之規定o

理 由

30.聲請人主張強制隔離令

以及瑞典政府於 1995 年 3 月 16

日至]995年4月25 日 ‵]995年

6月11日至1995年9月27日 、

1996年5月28 日至1996年11月

6日 、1996年11月16日至1997

年2月 26 日 、 1999年2月 26 日

至1999年6月 12 日問將其強制

安置於醫院之行為 ， 牴觸歐洲人

權公約第5條第 1項之規定o 系

爭規定與本案相關之部分如下︰

「一、人人享有自由及人身

安全權，無人應被剝奪自由 ，但
於下列情況並依法定程序為之

者， 不在此限﹔

(b)對於不遵守法院之合法

命令者或為確保實行法定義務，
所為之合法逮捕或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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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為防止傳染病之散播' 或
對精神異常者‵酗酒或吸毐者或
遊民，所為之合法拘禁0

/' 聲富羊/又

31′聲請人主張強制隔離令

「不法」 剝奪其自由 o

第一， 強制隔離令在瑞典法

中沒有法源之依據o 1998 年傅染

病法第38條不符合 「明確、可預

見」 之標準， 尤其其中之 「合理

理由」 與 「對疾病之傅布有明顯

之風險」 乃過於模糊之用語， 立

法理由說明中也沒有對這些用語

的意義有任何說明 o再者' 由於

系爭條文的構成要件為聲請人未
遵守指示 ， 且此一達反行為有散

布 HIV病毒之明顯風險，但聲請

人之情形並未滿足系爭條文之構

成要件。此外， 醫療官的指示並

沒有依 1998 年傳染病法第 16 條

之規定記載於聲請人的醫療記錄
中 o

從而 ，聲請人固然在其與郡

醫療官的會面中藪次失約 ， 也有
逃跑的記錄， 違反了郡醫療官的

指示 ， 但這不意味著必然有散布

HIV 感染的風險。對此'他指出

過去兩年在逃時， 曾經兩度必須

就醫， 兩次他都有告知他是 HIV
感染者o 他也舉出他現在的行為
狀況為證， 包括他的性行為狀
況，這部分有他在 1997年2月至

1999年2 月逃跑期問投宿的農場
主人作證o聲請人遠強調，瑞典
先進的疾病傅染登錄系統也證
明 ，他在逃跑的期問 (總計四年
半多) 並沒有將 HIV 傳染給任何
人o 他也強調精神病學專家 C﹒G

之證詞之重要性o

第二，聲請人指出郡醫療官

在1994年9月 l 日的指示中，並
沒有要求他和精神科醫生面談或

談話o他認為法院將他強制隔離
以防止他散布 HIV之命令，牴觸
了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 1項(e)
款規定的比例原則 o雖然聲請人

實際上 「只」 被隔離了一年半 ，

但他指出 ， 負貢檢討傳染病立法

的國會委員會報告提議， 依歐洲

人權公約第 5 條 ， 強制隔離最長
期間為三個月 ，之後則不得再為
之 o

2. 瑞典延丈屜

32.瑞典政府主張其強制安

置聲請人之措施符合歐洲人權公

約第5條第1項b款與同項e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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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其留置聲請人之措施係
合法而非恣意 ， 1998 年傳染病法
符合明確性及可預見性之標準0

針對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

項 b 款之部分，瑞典政府認為 ，

依 1988 年傳染病法第 18條，嚴

重疾病的感染者有義務遵守醫生
給予的指示 ， 而郡醫療官已於

1994年9月 1 日對聲請人為相關

指示 ， 然而聲請人卻沒有盡到一

些指示中具體指明的義務 o 再

者， 從 1988 年傳染病法亦可推

知 ， 當非強制措施無效或不足以

保護其他社會成員時， 將感染者

強制安置於醫院的措施是最後的

手段o 因此， 留置聲請人並非對

聲請人違反指示的處罰 ， 而是希

望可以改變聲請人的態度與行
為 o

針對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
項 e 款之部分，瑞典政府指出歐
洲人權法院過去並沒有為了阻止
傳染性疾病而留置人民的相關案
例 。 瑞典政府主張，「Wime﹏em
要件」 係 留 置心智 不健全(unS0und
mind)者之要件，於本案有所適
用 o

至於政府所採取的措施與其
所欲追求之目的間是否合乎比例

原則的問題，瑞典政府主張， 系

爭措施之目的並不在於提供疾病

的醫療o瑞典政府並補充說明 ，

他們不會對 HIV 感染者進行任何

強制的醫療行為，相反地， 限制

危險傳染疾病感染者的人身自由

是為了給予感染者支持與協助 ，

鼓厲力其改變其態度與生活方式 ，

以儘速結束其強制隔離之狀態 。

瑞典政府主張其從 1994年9

月到 1995年2月間 ， 曾嘗試以非

強制措施的方式 ， 防止聲請人散

播HIV病毒，但都不見成效o再

者， 瑞典政府強調本案有許多特
殊狀況， 尤其是以下的情形更壤

本案情況特殊0 不同的醫生與精
神醫師對聲請人的人格與行為的

描述為 ︰ 聲請人特別喜歡年輕男
孩 ﹔聲請人曾經將…V傳染給一

名年輕男予 ﹔ 聲請人曾多次潛

逃、拒絕與醫護人員合作等等 o

因此， 瑞典政府認為將聲請人強

制安置於醫院與其目的問 〈亦即

阻止聲請人散播病毒) 係符合比

例原則 o

至於留置的期間 ， 瑞典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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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 雖然強制隔離令的效力達

數年之久 ， 但依照歐洲人權公約

第 5 條的規定的 「剝奪自由」 意

義 ，聲請人事實上被剝奪自由的

期間大約只持績了一年半。瑞典
政府並主張， 若非聲請人多次潛

逃， 醫療人員或者可以用其他方

式支持協助聲請人， 壤他的態度

早點改變 ， 即可以縮短聲請人被

強 制 隔離的期 問 o

B‧本院的判斷

Z' 聲富羊入是否 厂被剝孳覃茵J

33′兩造皆同意強制隔離令

及強制將聲請人安置於醫院之措

施皆構成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

項b款中的 「剝奪自由」0本院亦

持相同意見o

2﹐ 瑞典延爻糠剝孳拳富景入厘由之煒
蔘是否万么﹨紂著 j 滌夷 / 項d 款
至/ 嶔 中之正 壹理由 ﹖

34′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l

項列舉出得以剝奪人民自由之正

當理由 o然而當剝奪自由之情事
符合其中一項正當理由時， 並不
必然排除其他理由 ﹔ 留置依其情
況， 可能可以有一個以上之正當

理 由 〈例 如 參 ， E厂腧仞 V˙ Norw@y﹐

judgment 0f 27 May 1997， Rep0rts
0f ]udgments and Decisi0ns ]997一

]1I，p˙ 861﹐ 琶 76 以及 B厂邳刀乙/眈 媯€
N€婉盯伽幽﹐ n0˙ 49902/99, 琶 58，
11 May 2004)

35.兩造皆認為由於留置聲
請人的措施之目的在於防止聲請

人散佈 HIV， 因而可以依歐洲人

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檢驗此一措

施o 本院認為瑞典政府係根噱

1988年傳染病法第38條對聲請人

進行強制監禁 (參見第 27 段〉，
故本院贊同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

第 1 項e款於此有適用 o從而本

院認為無須考慮瑞典政府認為同

項 b 款也有適用之主張，也無須

考慮同項其他款是否適用 o

三. 奚芛留置功篆施是否厂合，荖』、厂不

恣ˊ壼乂 ﹖

36.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中 「合法」 與 「依照法律規定

之程序」 的用語， 基本上指的是

各國與各國法律有符合歐洲人權

公約的實體與程序規定之義務0

當有剝奪自由的情事時， 法律確
定性這個一般性原則尤為重要0

從而在剝奪自由之情形時， 內國

法須有清楚的定義 ， 法律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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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可預見性 ﹐ 始能滿足歐洲人

權公約所設定的 「合法性」 標準o

系爭標準規定法律須攘人民 (在
必要的情形下有適當諮詢) 可預

見一特定行為可能會引起的後

果 o 參見 厂邳厂面魔刃0V \之 B腸Zg邳厂蓼廓﹐ nO‧

31365ˉ96﹐ 晝 51﹐ ECHR 2000ˉX ;

/l刑刀邳繩 M 置W乏zZ€厂/邳刀乙/ 〔GC 〕 ﹐ n0˙

27798/95， 壆50， ECHR 2000ˉI[ ;

曚Z€€/ 魔刀邸 0旃€厂 邃 \之 肋€ U刀彥Z€乙Z′

Z〈乏刀g邸0刑， judgment 0f 23

September 1998， Rep0fts 1998-V]I，

p˙ 2735﹐ 瑩54 ﹔ ˊ4刑剷胛 眈 F厂邳刀C€﹐

judgment 0f 25 ]une 1996， Rep0rts

1996ˉ丑I， pp˙ 850ˉ51' 豎50 ﹔ 以及

嵐ZZ邸邳 囧邳/含Z€加鹵邸jZ胛 眈 ZC€Z邳刀邸' nO﹒

40905/98， 躉 5]﹐ 8 ]une 2004)

再者，依照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 e款的意義， 留置是否

「合法」 的重要元素之一乃系爭

留置措施不得出於恣意 ， 參

C力邳力邳Z 耽 酌€ U刀亢€乙/ 燭刀g邸O刑﹐

judgment 0f 15 N0Vember 1996，

Rep0rts ]996一﹨乙 p˙ 1864， 邑 118，

及 ['町Z0爛 嵐帥酖 P0岫刃邸， nO﹒

86629/95， 邑 78﹐ ECHR 2000一

I]I〉o 留置嚴重侵害個人自由，只

有在政府已經考慮過其他較小侵

害的方式 ， 認為其他方式不足以

保護該個人或公共利益而有必耍

進行留置時，始具有正當性o 亦

即 ， 僅依照國家法律而剝奪人民

自由之自由尚不足以符合歐洲人

權公約對合法性之要求， 必須在

系爭情形中剝奪人民自由乃屬必

要( 請參見例如 ， 前引 咧m爛慟舢邳﹐

琶78〉 且符合比例原則始足當之

(請參例如 ， 厂邳曚彥Z€V魔 \之 D€刀刑邳厂焉，

nO. 82972/99， 晝41， 25 September

2003) o

37.關於相 關 的 內 國法立

法，聲請人主張︰ 1998 年傳染病

法第 38條中關於 「合理理由」 與
「對疾病之傳布有明顯之風險」

的慨念太過於模糊 ﹔ 1998 年傳染

病法的立法理由說明中並未對上

述概念有所說明 ; 因此系爭條文

並不符合清楚與可預見性之要
求o

38.國家部門的首要職貴即

在於解釋、適用國家法律，這尤

其是法院的重要貴任〈參8硼馴馴

扔 B€/g…刑' judgment 0f 29

February 1998﹐ Series A n0˙ 129， pˋ

21， 晝49〉o在本案中 ，根據1998

年傳染病法第 16條之規定， 負貴
諮詢的醫生於做成防止散布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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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指示時 ' 被賦予極大的裁

量權o這些指示可能是 「感染者

須和醫生會面 、 與保健相關事

項 、在家隔離‵與就業及上學相

關事項 ' 以及感染者一般生活注

意事項…等等」 o 根據 1998 年傳

染病法第 17條， 郡醫療官可以依

其認為合適之方式更改這些指

示o

郡醫療官於1994年9月 l 日時

對聲請人做出下列指示 : 聲請

人如未告知其性伴侶關於其感

染HIV病毒之情形，不得與其

發生性行為 0聲請人必須使用

保險套 o 聲請人必須節制飲

酒 ， 不得飲酒過度影窖其判斷

力 ， 而使他人處於感染HIV病

毒之危險中 ;聲請人於身體檢

查、 手術、 注射或血液測試前

或有其他有流血可能之情形 ，

必須先告知相關醫療人員其為

HIV 感染者﹔聲請人亦必須告
知其牙醫師其為 HIV 感染者﹔

聲請人不得捐血、捐贈器官或

捐贈精予 ﹕ 最後 ， 聲請人必須

再度就醫 ， 並依郡醫療官之安

排與醫療官會面 o

在整個內國法的程序中 ， 國

家徹底地檢視了聲請人的行為 ，

包括他的性行為以及他是否遵循

郡醫療官發出的指示。再者，雖

然郡醫療官於1994年9月 1 日發

出的指示中並未包括接受心理治

療或酗酒治療 ， 但聲請人在此方

面的行為也在調查之列 o 郡行政

法院依照這些調查，在 1995年2

月 16 日的判決中以及後績延長聲
請人監禁期間之命令中 ， 認為本

案已符合 1998 年傳染病法第 38

條規定之情形 o 郡行政法院於

1999年4月 23 日作成的判決中亦

持相同見解， 此一見解也為上訴

行政法院 1999年6月 23 日之判

決所支持o從而，瑞典法院認為 ︰

聲請人並未自願地遵守防止病毒

散布所必耍之措施 ﹔ 有合理理由

懷疑聲請人一旦被釋放， 將會違

反郡醫療官的指示 ﹔ 聲請人違反

指示將會導致有傅染疾病的風
險 o

39.故本院認為聲請人的留

置措施係符合瑞典法律之規定。

40.本院必須進一步檢視聲
請人被剝奪自由的情形是否相當

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 e

款意義下之 「為了防止傳染病之

散布而合法留置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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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本院關於 「為了防止傳染

病之散布」 而留置人民之案件之

先例有限， 因此本院有必要建立

一些準則 ， 以評估一留置措施是

否符合比例原則與免於恣意之要
求o

42′藉由比較的方式，依據歐

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 1項e款之

目的， 除非有下列三個要件，否

則個人不得因為 「心智不健全」
而被剝奪自由 ﹕ 第一 ， 必須有可

靠證明顯示其心智不健全 ﹔ 第

二 ， 其心智失衡之情形必須屬於
得進行強制監禁之類型或已達於

得強制監禁之情形 ﹔ 第三，後績

的監禁是否仍屬有效 ， 必須視心

智失衡之情形是否持績而決定

〈參 硼刃形厂W€巾 耽 齁€ N€旃€厂岫刃薌，

judgment 0f 24 0Ct0ber 1979，

Series An0˙ 33， pp˙ l7-]8， 琶 39 ﹔

JO力刪0刀 \乙 磡€ U刀旋邸 Z〈乏刀g邸0刑'

judgment 0f 24 0Ct0ber 1997，

Rep0鬣S ]997V]I﹐ pp˙ 2409， 琶 60 ﹔

及最近的一個 案件 ， 前引
隃她岫0V﹐ 晝 45) 。 再者 ， 得 以 剝

奪人民自由所依據的理由與留置
的地黠及要件問必須有所關連 o

原則上，依照第1項e款之目的 ，

以個人心理健康疾病為由之 「留

置」 惟有將其留置於醫院、診所

或適當機構時，始為 「合法」 〈參
ˊ4麓乃董刀g邸邳刀€ 眈 齁€ U刃庇昴 K彥刃g昂0刑，

judgment 0f 28 May 1985﹐ Series A

nO˙ 93﹐ p‧ 21， 晝 44)

同樣藉由比較的方式，根據

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 e款

之目的 ， 除非政府已經考慮過其

他傷害較小之方式 ， 且發現這些

方式不足以保護個人或公共之利

益， 而有留置之必要， 否則不得

因個人 「酗酒」 (指的是歐洲人權

公約所定義的酗酒 ， 如 婀仇0爛

乙Z舢g挽P0岫刀(/中之定義 ， 前引 ，

琶晝57ˉ63) 而剝奪其自由0其意

義在於僅根據國家法律剝奪個人

自由尚不足以合法， 剝奪自由在

系爭情形中仍須有必要性 (參，

【'芮齁0爛 嵐帥邳 ' 前引 晝 78 以及

H董Z乙/繩 H邳/‥瞽Z€彥刃邃邸撞…厂 ' 前 引 薑

51) o

43.再者， 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指的是幾種類型的人，

包括有︰疾病感染者、心智不健

全者‵酗酒者、有藥癮以及遊民0

這些人問的連結在於其可能是為

了接受醫療或因為社會政策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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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或者同時因為醫療與社會之
因素而被剝奪自由 o 從而可由此

脈絡推斷出 ︰ 歐洲人權公約之所

以允許剝奪第5條第 l項e款個

人自由之主要理由 ， 不單是因為
他們威脅了公共安全， 更是由於

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有留置其之必

要 〈參見 G黴ZZ邳厂旃 \之 ZZ魔Z〕/， judg-

ment 0f 6 N0Vember 1980﹐ Series A˙

n0˙ 39， pp˙ 36一37， 琶98 in 赶ne y乂

及 【'芮仇0爛衢帥邳 ， 前引 ' 晝60〉

44′本院考慮以上原則後，認

為評估 「為了防止傳染性疾病之

散布」 而 「留置人民是否合法」

的標準在於 ︰ 該疾病的散布是否

有害於公共衛生或公共安全﹖是

否已經考慮過其他較小侵害手

段 ， 但認為其他手段仍不足以保

障公共利益 ， 而必須以留置感染

者為最後之手段﹖未符合這些標

準的留置措施不具有任何合法
性 o

45﹒ 由於 HIV 不論是在過去

或現在皆有害於公共衛生及安

全， 因此本案之情形已符合第一

個標準並無爭議。

46′故接下來要檢視的是， 瑞

典政府是否已經考慮過其他侵害
較小之手段，且發現這些方式不
足以維護公共利益， 因而留置聲
請人的措施可被認為是為了防止
病毒之散布之最後手段﹖

47.郡行政法院在 1995 年 2

月 16 日的判決中 ，根據1998年
傳染病法第 38條，下命強制隔離

聲請人達三個月之久o 其後法院

持績每六個月發出命令以延長剝

奪聲請人自由之期間 ， 直到 2001

年 12 月 12 日郡行政法院才駁回

郡醫療官延長留置期問之聲請0

故剝奪聲請人自由的命令幾乎達
七年之久o 當然由於聲請人曾經
多次潛逃， 實際上他被剝奪自由

的期問是從 1995年3 月 16 日至

1995年4月 25 日 、l995年6月

11日至1995年9月 27 日 、l996

年5月28日至l996年1l月6日、

1996年11月 6 日至1997年2月

26 日以及 1999 年 2 月 26 日至

1999年6月 12 日 ，總計將近一年
斗二o

48.瑞典政府主張其於 1994

年9月至1995年2月間 ， 曾嘗試
以許多非強制措施的方式， 防止

聲請人散播HW病毒，但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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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o再者， 瑞典政府強調本案
有許多特殊狀況， 尤其是以下的

情形更壤本案情況特殊0 不同的

醫生與精神醫師將聲請人的人格

與行為的描述為 ︰ 聲請人特別喜

歡年輕男孩 ﹔ 聲請人曾經將 HIV

傳染給一名年輕男予 ; 聲請人曾

多次潛逃、拒絕與醫護人員合作

等等o 因此，瑞典政府認為將聲
請人強制安置於醫院與其目的問
〈亦即阻止聲請人散播病毒〉 係

符合比例原則 o

49′本院認為瑞典政府於

1995年2月 16 日至200]年12月

12 日之間 ， 並未提供任何可能可
以適用於聲請人之較小侵害措

施 ， 而是直接認為這些較小侵害
措施不足以維護公共利益 o

50′聲請人違反了郡醫療官

於1994年9月 l 日發出的指示(規

定聲請人必須再就醫 ， 並依照郡

醫療官安排的時問與郡醫療官會
面〉並無爭議0雖然聲請人在 1994

年 9 月和郡醫療官有三次會面，

在 1994 年 11 月則有一次 ， 郡醫

療官也進行過兩次家訪 ， 聲請人

在 1994年 10 月及11月卻在應會

面時缺席了五次0

51.郡醫療官於1994年9月 1

日所發出的另一個指示是﹕聲請
人於身體檢查、手術‵ 注射或血

液測試前或有其他會流血之情形
時， 都必須先告知相關醫療人員

其為 HIV 感染者o聲請人也必須

告知其牙醫其感有 HIVo郡醫療
官於1999年4月在郡行政法院陳

述聲請人在過去兩年問 ， 在他在
逃期問中 ，他曾經兩度就醫 ，也

都證實聲請人兩次就醫都有說明

其染有 HIV0 不過聲請人在 1995

年9月與1996年5月間潛逃時'

卻曾經三度未告知醫療人員其染

有HIVO

52.郡醫療官於1994年9月 1
日遠有一個指示 ， 係要求聲請人

要節制飲酒 ， 不得飲酒過度影窖
其判斷力，而使他人處於感染HW

之危險中 o 然而該指示並不要求
聲請人完全不得飲酒或須接受戒
酒之治療o瑞典法院亦不認為聲
請人係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e)款之 「酗酒者」 而以該條文
之規定正當化瑞典政府剝奪聲請

人自由之情事0

53.再者 ， 雖然郡醫療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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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2 月於郡行政法院前陳
述 ﹐ 其認為聲請人應與精神醫師
進行諮詢以改變聲請人的行為 ，
然郡醫療官在 1994年9月 1 日發

出的指示中並未要求聲請人接受
精神治療o瑞典法院亦不認為聲
請人係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e)款之 「心智不健全」 而以該
條文之規定正當化瑞典政府剝奪
聲請人自由之情事0

54′1994年9月 1 日的指示禁

止聲請人在未事先告知性伴侶的
情形下，與他人進行性行為，並
要求聲請人使用保險套0本院認
為，從而，雖然聲請人在…95年
2月 16 日至200l年12月 12 日問

大部分時問都在逃，但並沒有任
何證據顯示聲請人在這段期問中
將HIV傅染給其他人，又或他曾
在沒有告知性伴侶他染有 HIV 的
情形下' 即與他人有性行為。也
沒有證據顯示他沒有使用保險套
或有任何性行為0聲請人曾將HW
傳染給一個他在 1990年即開始有

性關係的19歲男性確為事實，但
沒有任何證據指出聲請人是出於
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將 HIV傳染給
這個年輕人o 出於故意或重大過
失將 HIV 傳染給年輕人在許多歐

洲人權公約的締約國 〈包括瑞典〉

都構成犯罪 o

55.本院認為在本案中 ，對聲
請人進行強制隔離並非為了防止

聲請人散布 HIV， 在考慮過其他

較小侵害手段，且認為這些手段

不足以保護公共利益的最後手

段o再者' 本院認為，相關機關

延長聲請人之強制隔離期問達七

年之久 ， 最後他被強制安置於醫

院的時間總計約為一年半 ， 其並

未在防止散布 HIV 之需要與聲請
人的自由權間取得平衡0

56.從而本案有牴觸歐洲人

權公約第5條第1項之情形 o

II﹣歐洲人權公約第 41 條之適用

〈略〉

(57_64) 略

協同意見

C0sta 法官

1.本席贊成同袍之意見， 亦

認為將聲請人強制安置於醫院的

措施， 侵犯了聲請人受歐洲人權

公約第5條保護之權利 o

2.然而本席對多數意見對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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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操作論理卻有所保留 o

3′本案 中 瑞典政府限制

Enh0m 先生自由 ，係牴觸歐洲人

權公約第 5 條似乎並無疑問 ，但

其為何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答案在本席看來並不清楚 o

4′擁有自由當然是一般原
則，被剝奪自由則為例外0因此，
本院一向之見解認為歐洲人權公
約第5條第 l項(a)至(士)款之例外
乃係列舉， 而非僅為例示規定，
政府可正當剝奪人民自由之要件
應予以嚴格解釋 o

5′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e)款規定若 「合法留置人民之
目的在於防止傳染病之散布‵保

護心智不全者、酗酒者、有藥癮
以及遊民」 ， 則得 「依照法律規定

之程序」 而剝奪人民自由 o但系

爭規定除了某些有名的判決例如

與心智不健全者有關之 肪刀z€r﹣

W€巾 V 'Z〉€Z乃€厂Z腐刃昂」? 0udgment 0f

24 0Ct0bef 1979， Sefies A n0﹒ 33)

外，相關的判決先例為數不多 o

過去幾乎沒有任何關於 「防止傳

染病之散布」 的判決先例 ， 而這

也是本案又有趣又困雞之處 o

6.聲請人感染有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 當然有可能 「散布」 這
個性病，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

項(e)款適用於本案並無爭議o歐
洲人權公約生效時 ， 愛滋病尚不
為人所知 ， 但歐洲人權公約乃一

與時俱進之公約 ， 須依當代生活

的狀況 (唉， 遠有死亡的狀況)

予以解釋o

7.卷宗以及多數意見 (參見

多數意見第 7 段) 皆顯示，聲請

人事實上曾經在 1994年因為與另

一個男性性交而將病毐傳染給他

人o 然而要注意到 ﹐ 聲請人也是

在那個時候才知道他染有病毐，

且他並非基於故意而將病毒傳染
給他人o

8.醫療機關與法院知道聲請
人將病毒傅染給他人後 ， 開始對

其進行各種措施， 一開始是一些

疾病預防的建議， 幾個月之後則

是將其強制隔離於醫院之中 o

9.上述這些措施係依照瑞典

1998年傳染病法(特別是第38條〉

而為之o雖然國會委員會曾建議

只有在例外情形中始得採取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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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之手段 (參多數意見第 28
段〉 ， 但 1998 年傳染病法仍為有
效之法律o對本席而言 ， 瑞典政
府係依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規定
之 「依照法律規定之程序」 而對
聲請人採取系爭措施，並無疑義0

10′然而， 留置人民之措施如

同其他剝奪自由之手段般， 必須

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之目的

〈即保護個人免於恣意之對

待〉 ， 始為 「合法」 (參例如 ， K'﹣E

眈 G€厂刑翻刀y， judgment 0f 27 N0-

Vember 1997， Rep0rts 0f Judgment

and Decisi0ns ]997ˉV]I， p˙ 2674﹐

巹 63) 。

11.這正是判決棘手之處0一
方面而言 ， 壤一個人將嚴重且很

可能會致命的疾病傳染給健康

者 ， 係對公共衛生及個人健康權

之危害 。 幾天前法國判決一位故

意將愛滋病傳染給健康性伴侶的

人， 應受六年之有期徒刑 o但另

一方面 ， 本席必須再度強調 ，擁

有自由 〈因此負擔貴任) 應為原

則 o 長期限制可能散布疾病者之

人身自由會使他們成為社會的棄

兒 ﹔ 人權的保護係莫基於人類的

自由與貴任之上，這是人權保護

的退步 ， 不符合人權之理念0如

果系爭疾病可以治癒 ， 例如肺結
核 〈本席不認為將感染者安置於

療養院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又或者感染者可能不小心將

疾病傳染給他人時 (但這通常不

適用於性病 ， 知道自 己生病的感
染者沒有作任何預防措施， 即與
他人有性行為 ， 必然為故意之行

為 o但這並非聲請人在 1994年的
狀況 ， 參本席協同意見書段碼

7)， 國家僅能短期限制其人身自

由 (隔離檢疫〉 o

12. 多數意見在第 54 段的部

分， 嘗試解釋這個雞題，聲請人

不斷被下令強制隔離，共達七年

之久o 下令強制隔離係為最後之

手段， 瑞典政府應考慮採取其他

手段o 因此多數意見認為系爭措

施不符合比例原則 ， 牴觸歐洲人

權公約第5條o

13.本席贊同此論證，但同時

也有所保留 o 這個論證大體而

言 ， 至少就 「較小侵害」 手段部

分， 係符合判決先例之見解 (雖

然多數意見沒有清楚引用〉 〈例如

參 ' 【'芮Z0爛 乙0卹邳 ˋ之 P0敝刃昂， n0﹒

26629/95﹐ 晝 琶 26 and 79﹐ EC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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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IlI)o然而本席認為，瑞典政

府在進行強制隔離之前， 可以也

應該採取較小侵害之手段 (對聲
請人再為相關之指示 ， 參見多藪

意見第9段〉o

14′但本席特別強調者為， 多
數意見應將焦點放在瑞典相關機

關於處理本案中有兩個自相矛盾
的問題。 第一'在聲請人被強制

隔離的期問中 ，超過四分之三的

時閭他都處於在逃之狀態 ， 但瑞

典政府並沒有努力找到聲請人o

如果聲請人確實具有危險性故必
須延長期強制隔離期問 ， 瑞典政

府為何在實際上卻容任聲請人自
由在外而有傳染愛滋病之風險﹖

其次，證據顯示 Enhom 先生在

1994 年之後並沒有感染任何人﹐

實際上也沒有任何性生活 (參多

數意見第23段中精神科醫生之報

告〉o如果瑞典法院無法確認聲請

人有散布愛滋病之風險，其為何
下令將聲請人的強制隔離期問繼

績延長兩年半﹖

15′本案說明了在自由 (其仍

應為最高原則〉 與 「保護社會」
問取得平衡的雞處， 同時也閨明

了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的判決先

例就免於恣意、 必要與比例原則

的標準或許有相當程度的不確

定o本席同意，就慨念而言， 以

不合比例原則的方式剝奪人民自

由係不必耍;如果此一剝奪自由
為不必要﹐ 即為恣意o然而，本
席認為對此仍須有一些澄清 ， 尤
其是為了法律確定性的緣故0 由
於流行病學的發展可能會很不幸
地造成和類似 Enhom 先生情形的
大量聲請案﹐此一澄清尤有實益0

Cabraˍ Barret0 法官

本席贊同本案有牴觸歐洲人
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之情事，但

由於本案涉及的利益的重要性 ，

本席須補充以下觀察以解釋本席

為何獲致此一結論 0

本案的事責係國家為了保護

社會免受感染傅染病 (例如愛滋

病毒) 者潛在行為之影窖 ， 因而
必須採取措施剝奪感染者之自

由 o爭系措施之目的顯然是為了

防止那些會造成極為嚴重後果的

疾病之傳布o 問題在於， 系爭措

施剝奪了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

項定義的自由 ， 必須符合本院判

決先例的標準 ， 而這些標準相當

嚴格o本席將指出 ， 因此 「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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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事項涉及歐洲理事會境內之公

共秩序(0rdrepubhc)， 所有可能會

侵害受歐洲人權公約保障的自 由

與權利之措施 ， 皆須受到歐洲人

權公約的機關的嚴格監督」 (參
D€ 胭Z邸€】 00刑曚 硼邸 厂€厂醱〕/Z﹖ \之

B€Zg茗剷刑， judgment 0f 18 ]une 1971，

SeriesAn0﹒ 12， p˙ 36， 晝 65 ) 0 歐洲

人權公約第 5 條， 係與個人自由

有關 ，其目的在於 「確保個人自

由 不被恣意剝奪」 (參 G黴ZZd脯 挽

Z醬魔Z〕/， judgment Of 6 N0Vembef

1980， Series A˙ n0˙ 39， p˙ 33， 晝

65〉o再者， 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

第 1 項中羅列的例外係屬列舉規

定， 即 「唯有嚴格解釋這些例外
始符合系爭條文之目 的」 (參

璽黴加刃 帆 F厂硼C€， judgment 0f 22

March 1995， Sefies A˙ nO. 311﹐ pp﹒

17ˉ18， 琶 42) 0

限制心智不健全者之人身自
由(此為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

項(e)款所規定的情事之一〉 的判

決先例數量甚多 ，這顯示了本院

於依歐 洲 人權公 約檢討依此項 理

由剝奪人民自由的 「合法性」 時，
對於此等剝奪自由之事由是否必

要， 一向格外小心o 系爭措施要

能滿足合法性的要求 「首先須符

合內國法之規定 ， 且依歐洲人權

公約第 18條， 系爭措施必須與歐

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 1項(e)允許

限制人民自由之目的相符﹔ 系爭

措施就處分與執行皆須涉及自由

之剝奪 o」 國家是否得持績限制

個人之人身自由 ， 須視個人的失

序狀態是否繼績 而定 (參

肪刀形厂W€巾 \乙 旃€ N€旃€厂Z繩刀繖，

judgment 0f 24 0Ct0ber 1979，

SeriesAn0‧ 33，pp﹒ ]7一18， 晝 39) 。

在某一案件中 ， 聲請人係於

酒醉之下在公共場所引起騷動而

被安置在解酒中心 ， 該判決亦肯

認此種對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的

解釋方法 o 本院於該案件中認

為 ， 「留置係嚴重限制個人自由之

手段 ， 政府唯有於已經考慮過其

他較小侵害手段， 且認為較小侵

害手段不足以保護個人或公共利

益， 而有留置相關者之必要時，

始得為之」o 「僅依照內國法之規

定剝奪人民自由尚不足以合法，

剝奪人民自由在系爭情形下須有

必要性」 〈參 岫旃()爛 嵐帥邳 耽

P0岫刃邸， n0﹒ 26629/9S， 晝 78，

ECHR2000ˉ皿)o 多數意見認為 ，

由於瑞典政府與法院並未證明其

已考慮過其他非剝奪自由的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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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手段， 且發現較小侵害手段
不足以保護個人或公共利益 ， 以

致必須採留置之方式， 故本案不

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之規定o

綜上所述，本席同意多數意
見在第54段第一部分中﹐就瑞典

政府對聲請人採取系爭措施係
「 無關連性且不足」 之論理o

然而本席就多數意見於檢討
比例原則時，認為瑞典政府須在

個人權利與社群需要問取得平

衡，始符合比例原則的論證 〈這

【阡寸錄︰判決簡表】

是多數意見附帶的補充論理) ， 有
所保留 o本席認為 ，依照本院判

決先例的文字以及蘊含在內的一

貫精神，於檢討剝奪人民自由之

措施時，若要允許國家在系爭事

項中有為評斷餘地， 將與判決先

例有所扦格0這一系列的判決先

例從LaesS案開始，即使在可能

必須訴諸歐洲人權公約第 17條之

情形 ， 仍不斷強調歐洲人權公約
第 5 條之重要性 (參 加wZ咖 v.

Z厂€Z邳刃邸 (胴€勸麓)， judgment Of 1 Ju]y

1961， SerieS A n0﹒ 3， pp˙ 45一46， 晝
7) ‥﹚

訴訟編號 n0﹒56529/9O

重要程度 1

訴訟代理人 HAGSTR0M Eva

被告國 瑞典

訴訟日期 2000年4月 3 日

裁判日期 2005年l月 25 日

裁判結果 違反公約第5條第1項e款

相關公約條文 第5條第1項;第41條

不同意見 無 (但有協同意見〉

系爭內國法律 傳染病法第 38條

本院判決先例 /lm伽刀 挽 」~『矽y乏zZ€厂Z乙′ˊ﹖釵/ [GC〕﹐ n0˙ 27798/95' 豎 50﹐ EC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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